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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土地及机器

房屋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政府拟对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

西华方”）位于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路 168号公司国有出让土地及国有

土地上机器房屋进行征收及补偿，合计补偿金额为税后 8,000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交易协议尚未签署 

 本次湘西华方土地及机器房屋被征收，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年度经营

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一、 交易概述 

因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政府为改善文峰楼片区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品

质，根据《吉首市人民政府关于乾州街道兔岩社区文峰楼片区棚改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吉政发（2019）18号）文件规定，吉首市人民政府拟对公

司全资子公司湘西华方位于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路 168 号公司国有出让土地及

国有土地上机器房屋进行征收及补偿，合计补偿金额为税后 8,000万元。  

目前，湘西华方（以下简称“乙方”）与吉首市人民政府吉政发（2019）18

号）文件中明确的征收实施部门——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甲方”）



就上述土地、机器、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宜商定了《吉首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及《吉首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尚未签订。 

本次交易经公司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参加表决 9 人，同意 9

人。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1.湘西华方因配合落实《吉首市人民政府关于乾州街道兔岩社区文峰楼片区

棚改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吉政发（2019）18号）》，依据地方政府

的规划要求对湘西华方的土地及国有土地上机器房屋进行合法处置，有利于企业

盘活资产，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交易体现了市场化原则，

价格公平合理透明，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3.我们同意湘西华方对位于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路 168 号处房屋（建筑总

面积 16,442.0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42,835.5 平方米）及相应建筑物、机

器设备、附属物进行处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 

性质：国家行政机关单位法人。 

办公地点：湖南省吉首市世纪大道 21号 

法定代表人：杨秀成 

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交易对方系国家行政机关法人，无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湘西华方拟被征收的土地及国有土地上机器房屋位于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

路 168 号，其中：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吉国有（2012）第 4-26-7 号，土地使用

权面积 42,835.5 平方米（64.2529 亩）；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为吉房权证乾字第

712003490 号、吉房权证乾字第 712003493 号、吉房权证乾字第 712003494 号、



吉房权证乾字第 712003495 号、吉房权证乾字第 712003496号，房屋总建筑面积

共 16,442.08 平方米。 

上述被征收的土地、机器、房屋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湘西华方拟被征收的土地及国有土地上机器房屋位于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

路 168号，该处房屋为 2004年开始建设，2005 年湘西华方整体搬迁至此开始运

营，房屋土地自 2005 年开始计提折旧或摊销。2016年湘西华方备案橙皮苷生产

线项目时，被告知因土地规划调整，湘西华方所处地块不再为“工业用地”，要

求湘西华方在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搬迁。2018 年 6 月份湖南省环保督查组来

湘西州督查环保工作后，吉首市环保局、安检局又要求湘西华方停产整改。因此

从 2018 年 7月湘西华方停产至今，仅维持贸易活动。 

交易标的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原值 累计折旧/摊销 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摊销 净值 

房屋及建筑物 29,220,021.10  12,020,174.20  17,199,846.90   29,220,021.10  13,022,686.00   16,197,335.10  

土地 3,359,000.00   1,289,130.37   2,069,869.63    3,359,000.00  1,368,320.94    1,990,679.06  

机械设备 28,413,803.01  19,081,941.35   9,331,861.66   27,990,812.90  20,149,773.48    7,841,039.42  

合计 60,992,824.11 32,391,245.92  28,601,578.19  60,569,834.00  34,540,780.42   26,029,053.58  

2018 年财务数据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审计，报告文号为众环云审字（2019）0858号。 

本次交易由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委托的无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湖南省

志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估价，估价报告编号:志成估字(2019)第 1112UL01 号。

估价对象为湘西华方所有的房屋、土地、建筑物、构筑物、房屋装饰装修及机器

设备现值或设备搬迁费用，测算估价对象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时折旧并计算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价值适宜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测算估价对象土地时，

该土地为工业用地宜使用基准地价法;测算估价对象房屋装饰装修价值宜采用市

场比较法进行评估;测算估价对象的机器设备现值时需折旧，测算机械设备运输

费用宜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经过测试，确定估价对象在 2019 年 6 月 28

日的市场价值为 76,181,685 元。参考该估值，本次交易商定的交易价格为税后



8,000万元。 

四、 征收补偿协议及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 

乙方：湘西华方制药有限公司 

（二）征收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1、因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政府为改善文峰楼片区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城市整

体品质，乙方同意将公司座落吉首市乾州新区建新路 168 号国有出让土地及国

有土地上房屋，自愿交给甲方实施征收拆除，房屋建筑总面积 16,442.08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面积 42,835.5平方米（64.2529亩）。甲方补偿给乙方各项费用金额

合计为税后人民币 8,000万元（含房屋、土地评估价格补偿、装饰装修及附属物

补偿、机械设备、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费、签约奖励等费用）。 

2、支付方式， 

本协议签订后 2020 年 5月 20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征收补偿款人民币捌仟

万元整（小写：8000 万元）给乙方，乙方在 2020 年 6月 10日内完成所有搬迁，

并配合甲方办理完成土地使用证及房屋产权证交接等资产移交手续。 

3、其他约定条件 

（1）甲方为乙方提供 4000——10000 平方米的标准厂房，租金按吉首市企

业退城入园政策执行。 

（2）乙方须结清被置换房屋的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宽带等相关费用，

并办理相应的转户和销户手续。同时，乙方不得损坏或拆走已经作价补偿的被征

收房屋及其附属物等，如损坏或拆走，甲方有权在乙方补偿款项中抵扣或向乙方

追偿。 

4、违约责任，甲方应按合同约定时间及时付款，若甲方出现付款延迟，则

乙方有权延迟搬迁，且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同时，甲方每逾期付款一天，应

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甲方全部支付房屋征收补偿资金后，乙方若未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搬迁行

为，甲方有权接管现场，视为乙方搬迁行为已完成并交付。 

5、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责任义务，另一方当事人有权依法追究对方

相关违约责任。 

（三）征收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因乙方搬迁所造成无形资产损失较大等原因，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甲方同意乙方对所有机械设备进行自行处置。 

2、甲方自愿承担主合同及补偿协议中本次搬迁补偿所涉及的全部税费，按

主合同约定即补偿协议应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补偿总金额均为税后金额。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在乙方收到征收补偿款项后次月 10 日前由甲方支付给乙

方后，再由乙方缴纳给乙方主管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在搬迁完毕申报后经甲方与

当地税务部门核实，乙方出具书面通知给甲方，甲方在次月 10日前支付给乙方，

再由乙方缴纳给乙方主管税务局。否则，由此而造成的法律责任及损失均由甲方

承担。 

3、甲方应按本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若甲方出现延迟履

行或未履行本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义务，则乙方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相关责

任由甲方承担（包含但不限于因逾期缴纳税费而导致的罚金、滞纳金、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等）。 

4、本补充协议为对甲、乙双方签订的《吉首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未尽事宜的补充，与该主协议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及其附件内，空格

部分填写的文字与印刷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在执行过程中，如与签订的补偿协议

相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5、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责任义务，另一方当事人有权依法追究对方

相关违约责任。 

五、 出售资产后的其他安排 

湘西华方自 2018 年 7 月停产后，大部分人员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安置：1、

分流到公司控股的其他子公司工作；2、依据《劳动合同法》解除劳动合同。现

有人员和从事的贸易业务相匹配。 

六、 本次土地及房屋征收及补偿对公司的影响 

湘西华方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3,656,434.38 83,338,597.11 

净资产 10,983,565.08 13,398,885.84 

负债 102,672,869.30 69,939,711.27 

银行贷款 20,000,000.00 - 

流动负债 102,672,869.30 69,939,711.27 

 2018年度 

(经审计） 

2019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6,656,488.53 138,266,953.91 

净利润 -3,634,357.93 2,415,320.76 

2018 年财务数据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审计，报告文号为众环云审字（2019）0858号。 

湘西华方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40号关于

发布《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补偿款进行会计处理。变卖

及处置后的各类资产预计 2,966万元，征收补偿总价款为税后 8,000万元，扣除

相关的搬迁支出后，预计净利润总额约 4,674 万元。具体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

确认结果为准。 

本次湘西华方土地及国有土地上房屋被征收，预计将对公司 2020 年年度经

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6日 


